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4月28日以现通讯式召开，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公司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的关

联交易和对外担保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另外，就公司续聘

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事项进行了考察，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经查阅和查询相关材

料，审议如下对外担保事项：  

2022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总额为 990 亿元，其中，

公司对附属公司（含控股）担保额度为 305 亿元，各附属公

司（含控股）对其附属公司（含控股）335 亿元，工程类担保

额度 350 亿元。 

独立董事就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上述担保是根据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需要产生的对外担

保事项；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相关内部规

定；不存在损坏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关于此项担保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就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资料提供齐备，独立董事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审议了

如下关联交易： 

（一）公司附属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三

航局）与关联方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中国三峡新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国

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远景能源有限公司按照37%：20%：

20%：10%：10%：3%的比例，共同出资约25亿元设立中交

海上风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三航局以货币和实物方

式共出资9.25亿元，持有中交海上风电发展股份有限公司37%

的股权。 

（二） 公司新增2022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出租资

产类型，涉及交易上限为0.24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均已

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司集中主业，进一步

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 关于续聘国际核数师和国内审计师的独立意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备从事证券业务的资质和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和能力，满足公司2022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的要求，同意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为本公司2022年度的国际核数师和

国内审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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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刘   辉                       陈 永 德 

 

 

                                            

武 广 齐                       周 孝 文 

 

 

2022 年 4 月 28 日 

 


